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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地政 

科 目：土地法規概要 
一、甲將其地出售於乙，雙方會同至登記關辦畢預告登記。嗣後，甲又將該地出

售予丙，且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試就「預告登記」之定義及其構成要件分
述之。又於本案中，甲、乙、丙三人間之法律關係為何？試分述之。 

【擬答】 
 

係權利人（請求權人）預為保全對他人土地權利得、喪變更之請求權，
而由請求權人檢附土地權利登記名義人之同意書，向土地所在地之登記
機關提出申請，所為限制土地之登記名義人對其土地權利一部或全部處
分權之登記。 

： 
，即土地權利人以外之第三人。 

。蓋預告登記當事人間，屬債之關係，故其申
請以債權人保全其權利為目的。 
需以他人已登記之土地權利為請求對象。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十一條規
定：「未經登記所有權之土地，除法律或本規則另有規定外，不得為他
項權利登記或限制登記。」 

。 
 

 
 

，始得為之。 
 ： 

告登記之效力： 
預告登記未塗銷前，登記名義人就其土地所為之處分，對於所登記之
請求權有妨礙者無效。（土法 79-1Ⅱ） 
預告登記，對於因徵收、法院判決或強制執行而為新登記，無排除之
效力。（土法 79-1Ⅲ） 
甲、乙、丙三人之法律關係 ： 
甲為原登記名義人，乙為預告登記之請求權人，丙為第三人，即土地
現在之登記名義人。 
預告登記係為限制登記之一種，本題甲之土地已先辦理預告登記於乙
出售於丙；嗣後，甲又將該地出售予丙，且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且登
記完畢，雖於登記實務上不可能發生預告登記後，仍得移轉之情形。
但就三人之法律關係進行分析，丙之取得若符合民法 759-1 善意信賴之
絕對效力者，則乙不得向丙請求塗銷該土地之移轉登記，僅得向甲請
求損害賠償。另若本項登記是地政機關疏失所造成之錯誤者，乙則可
另依土地法第 68 條規定向地政機關請求損害賠償。 

二、甲占有乙之土地，擬向登記機關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試依據土地登記
規則之規定，甲應提出那些證明文件？倘若乙於該申請案之公告期間對甲之
占有向法院提起拆屋還地訴訟者，此際登記機關應如何處理？試依土地登記
規則等規定詳述之，並評述該規定。 

【擬答】 
 

  登記申請書： 
依公定格式填寫，由申請人檢附之。 

 
土地總登記後，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地上權登記時，應提出以行使
地上權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件及占有土地四鄰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
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時繼續占有事實之文件。（土登 118Ⅰ） 

圖。                                （土登 108 參照）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35 條第一項第七款之規定，時效取得地上權之法定
地上權之登記時，得免提出其土地所有權狀。 

 
由占有人單獨申請，故僅需檢附占有人之身份證明文件。 

 
委託書： 
土地登記之申請，委託代理人為之者，應附具委託書；其委託複代理
人者，並應出具委託複代理人之委託書。但登記申請書已載明委託關
係者，不在此限。                            （土登 37Ⅰ） 

 
依土地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處理： 

    登記之申請，經登記機關審查證明無誤應即公告。公告期間為三十日，
並同時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土登 118Ⅲ） 
土地所有權人在前項公告期間內，如有異議，依土地法第五十九條第二
項規定處理。（土登 118Ⅳ） 

 
    土地所有權人在前項公告期間內，如有異議，應由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地政機關予以調處，不服調處者，應於接到調處通知後十五日

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逾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之。    
（土法 59Ⅱ） 

三、自辦市地重劃對於我國市地重劃扮演重要角色，但亦滋生諸多法律問題。試
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之規定，說明於會員大會之權責中
那些事項不得經會員大會決議授權由理事會辦理者？其理由為何？又，請說
明兩項須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定（准）之重劃業務及其理由。 

【擬答】 
得經會員大會決議授權由理事會辦理之事由： 

會員大會之權責如下： 
 

 
 

 
 

認可重劃分配結果。 
審議理事會及監事會提請審議事項。（獎辦 13 三項參照） 

第三項之權責，除第一款至第五款、第十款及第十三款外，得經會員大會
決議授權由理事會辦理。（獎辦 13 參照） 
不得經會員大會決議授權由理事會辦理之理由 ： 
因修改自辦市地重劃之重劃會章程、選任、解任理事及監事、監督理事及
監事職務之執行、審議擬辦重劃範圍、審議重劃計畫書草案、認可重劃分
配結果等事項均…會影響自辦市地重劃之效益與當事人之權益與公益性，
滋生諸多法律問題及紛爭，故不得授權理事會辦理以求慎重。 

 ： 
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定重劃範圍： 
重劃會於擬辦重劃範圍經會員大會審議通過後，應備具申請書並檢附
下列圖冊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定重劃範圍。（獎辦
20） 
理由說明： 
重劃範圍是否符合明顯之地形、地物以及是否符合可行性之評估，均需
要主管機關做最後之審核與把關，以期提高自辦市地重劃之效益及減少
滋生諸多法律問題及紛爭。 
核定重劃分配結果： 
重劃負擔之計算及土地交換分合設計，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規定辦
理。 
重劃會於辦理重劃土地分配前，應將計算負擔總計表送請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核定。（獎辦 33） 
理由說明 ： 
重劃分配之結果，攸關參加自辦市地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之
多寡及其權益，為求慎重與公平性需由主管機關審核，避免滋生諸多
法律問題及紛爭。 

四、土地法第219條規定徵收收回權，其立法目的為何？又，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
亦定有被徵收土地之徵收收回權相關規定，試比較該兩法條規定內容之差異
處。 

【擬答】 
 

國家徵收私有土地後，若不依原核准徵收目的事業使用或徵收後一定期
間不實行使用，顯與徵收土地目的不符。為保障人民權益，防止政府浮
濫發動徵收，允許原所有權人得以原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之機制。 

地法與土地徵收條例，就有關收回權規定之差異  ： 
適用時點不同： 
收回權於土地徵收條例或土地法之適用，係以八十九年二月四日土地
徵收條例公布施行日為界。是日前公告徵收之土地，其申請收回，仍
依土地法規定；反之則應適用土地徵收條例規定。 
行使期限不同： 
收回權之行使，應於法定期限內為之。土地法應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
屆滿一年之次日起五年內行使；土地徵收條例則應於徵收公告之日起
二十年內行使。 
行使原因不同： 
土地法規定係因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一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
或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事業使用；土地徵收條例則係因徵收補償費
發給完竣屆滿三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或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
辦事業使用，或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五年，不繼續依原徵收
計畫使用者等原因。 
阻卻申請收回事由不同： 
土地法規定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一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
得申請收回土地，但係因可歸責於原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者，不得
聲請收回土地；土地徵收條例規定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三年，未
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得申請收回土地，係因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
事由者，不得申請收回土地。 
排除適用對象之不同： 
土地法未明文規定排除適用對象，土地徵收條例則明訂需非屬區段徵
收及土地徵收條例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之情形。 


